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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張雨文
電話：(02)2397-7568
電子信箱：ywchang@trade.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經貿字第1125040024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250400240.pdf、11250400240修正條文.pdf)

主旨：「貿易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2

年11月6日以經貿字第11250400240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

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正本：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政部關務署臺中
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
署、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
管理局臺南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屏分局、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請
轉知所屬事業】、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
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
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
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請刊登國際商情雙周刊】、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聯誼會、中華
民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
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請刊登貿易週刊】、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花蓮
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新竹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臺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律師聯合
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南美經貿協會、中華
民國關稅協會、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
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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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
署、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
管理局臺南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屏分局、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請
轉知所屬事業】、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
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
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
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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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
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請刊登貿易週刊】、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花蓮
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新竹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臺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進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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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律師聯合
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南美經貿協會、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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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
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
公會、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以上請轉知各會員】、中華民國常駐
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綜合企劃組,貿易管理組,資訊室)、經
濟部國際貿易署高雄辦事處

副本：

47





貿易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八條之一  為依本法執行貿易管理，蒐集統計資料，經濟部國際貿

易署得以海關進口稅則號別為分類架構，編訂輸出入貨品分

類表。 

第十條   輸出入貨品，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採取無償或有償配

額措施者，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得採取下列方式處理： 

一、自行或會同有關機關核配配額。 

二、委託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或法人管理。 

三、指定由公營貿易機構輸入標售。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第十二條  處理有償配額之所得，除經行政院核准者外，應繳交國庫

。 

      受託機構辦理配額管理所需經費，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編

列預算支應。但處理配額之所得未繳交國庫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停止或

回復出進口人輸出入貨品者，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得委託海關

辦理。 

第二十一條之一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

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規定受停止輸出入貨品之出進口

人，於受處分前，有下列情事之一，經經濟部國際貿易

署查明屬實者，得於處分後一個月內完成輸出入。但其

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一、出進口人已取得輸出入許可證，並在許可有效

期限內。 

         二、進口人申請之信用狀已開出、貨款已匯出或貨

品已自國外裝運輸出，具有證明文件。 

         三、出口人已取得國外銀行信用狀或預收貨款，具

有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證明文件，應載明貨品名稱

及數量。 

第二十二條  科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自由貿易港區或農業科技園

區有關應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辦理之貿易事項，得委託各該

管理機關辦理。 




